
非洲豬瘟相關問題集錦   資料更新時間：108 年 1月 9日 1700 時 

分類 問題 

民眾 

問：什麼是「非洲豬瘟」？和非洲什麼關係？和一般「豬瘟」的不同？ 
 
答： 
1.非洲豬瘟，1921 年首次於非洲肯亞發現，是一種急性、高傳染性的病毒性疾

病，特徵是發病過程短，但死亡率高，從野豬傳到家豬，再從非洲傳到歐洲、
南美洲、俄羅斯等地。 

2.非洲豬瘟與豬瘟都是由病毒引起的一種高度傳染性之惡性豬隻疫病，不同的
是豬瘟是由 RNA 病毒的黃病毒科引起的疫病，而非洲豬瘟則是由 DNA 病毒
的非洲豬瘟類病毒科所引起的一種疫病，其症狀為高熱與全身臟器的出血，
二種疫病的症狀非常相似，但解剖上急性非洲豬瘟的脾臟會腫大 2-3 倍，
腎臟點狀出血似火雞蛋是與豬瘟之不同點。 

3.豬瘟有疫苗可以防治，非洲豬瘟則無疫苗可以防治。 

民眾 

問：人吃了感染「非洲豬瘟」的豬肉會如何？如果在國外食用含有非洲豬瘟病
毒的肉品，回臺後是否會透過人類糞便傳染？或是透過人類嘔吐物傳染？會傳
染給人嗎？ 
 
答： 
1.非洲豬瘟不會感染人，我國經屠宰衛生檢查合格的豬隻，豬皮均蓋有檢查合

格標誌供消費者辨識，消費者在市場購買豬肉時，只要注意選擇蓋有合格印
的豬肉，食用安全無虞。 

2.不會，人類吃入含有非洲豬瘟病毒的食物，病毒不會經消化道黏膜進入體內
繁殖，在胃酸及消化道酵素作用下，非洲豬瘟病毒會被殺死，很難在糞便中
檢出非洲豬瘟病毒。 

民眾 

問：目前政府防範非洲豬瘟入侵之措施？ 
 
答： 
1. 農委會為防範非洲豬瘟入侵，於邊境加強檢疫措施如下： 

由於家畜肉類產品為可傳播非洲豬瘟、口蹄疫之高風險產品，農委會持續與
財政部關務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等邊境查緝機關合作，針對非洲豬瘟等疫
病入侵風險較高之管道如旅客行李、網購快遞貨品、國際郵包等，以 X 光機、
檢疫犬及人員檢查的方式加強查察，並建立早期預警機制，查獲之肉品採樣
送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檢測非洲豬瘟病毒，截至 12 月 16 日為止，已檢
驗 585 件，結果分別於 10 月 31 日、11 月 13 日、11 月 30 日及 12 月 12 日
檢測出非洲豬瘟病毒陽性案例共計 5 件，其餘均陰性。 

2. 強化入侵風險較高之管道檢疫措施如下： 
(1) 防範旅客攜帶肉類產品入境，加強宣導：請旅客勿攜帶肉類產品回國。發

送宣導單張 (繁中、簡中、中英越等 3 種語文) 計 83 萬張，洽請各航空公
司及船公司於旅客報到櫃檯協助發送給出境旅客，計 36 萬張；請交通部航
港局、中國大陸出入境檢疫檢驗協會，請其於大陸端兩岸人民交流頻繁之
口岸發送予入臺旅客，計 12 萬張。請內政部移民署（移民署）、大陸委員
會及各縣市政府向新住民進行宣導，提升新住民守法認知，計 8 萬張。交
通部觀光局請旅行社及導遊等，向前往中國大陸之旅行團或遊客宣導；教
育部轉請各學校向教職員、學生及家長宣導。農委會防檢局將持續透過前



述多元管道進行宣導，傳達各項防疫檢疫訊息。另配合動物傳染病防治條
例第 45 條之 1 修正罰鍰為 1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更新宣導單張已循
前述機關單位協助發送 27 萬張。 

(2) 於飛機、輪船入境前透過廣播宣導，及於出入境大廳之電視牆、燈箱及跑
馬燈進行相關宣導。 

(3) 8 月 31 日起針對進入中國大陸旅客以簡訊傳遞「防範非洲豬瘟，不要前往
畜牧場，也不要攜帶肉製品回臺」宣導，已發送 31 萬則簡訊，持續辦理。 

(4) 製作中、英、泰、越、印、日及韓等 7 種語文宣導摺頁，宣導「入境前 14
天內如有前往動物傳染病疫區國家之畜牧場者，於入境我國後，應更換衣
物、淋浴並澈底消毒，7 天後才能再進入畜牧場」。 

(5) 發函來往兩岸從事畜牧產業之高風險人員、國內五所畜牧及獸醫大專院
校，請相關人員強化返國後自我隔離及消毒等生物安全措施。並函送移民
署該等高風險人士名單，俟該等人士自中國大陸入境時，移民署通知農委
會防檢局轄區分局，由檢疫人員輔導該等人士至動植物檢疫櫃檯進行鞋底
消毒事宜。 

(6) 自 9 月起於 18 家電視台播出防範非洲豬瘟插播卡計 1,565 檔次、80 秒宣導
片 12 檔次，於 15 家廣播電台播出 30 秒宣導帶計 432 次。申請行政院公益
託播：廣播部分 10 月計 6,856 檔次、12 月 1-6 日計 2,740 檔次，電視部分
(無線電視台 5 台)擬自 12 月 10 日起上檔一個月。 

(7) 農委會防檢局運用網站及社群媒體(臉書、line)發布非洲豬瘟宣導貼文 81
篇、宣導影片 13 部共計 40 萬次瀏覽；派員參加公共電視節目、漁業廣播
電臺、教育廣播電台、警察廣播電臺及主動發布新聞稿等，宣達相關防疫
檢疫作為。 

(8) 12 月 12 日防檢局運用「災防告警細胞廣播服務訊息發送系統」傳送「防範
非洲豬瘟，請勿網購肉品寄送臺灣，違者可處 7 年徒刑。自國外返國勿攜
帶肉製品入境，違者可罰 100 萬元。」之訊息，強化全民防疫意識，以保
護國內養豬產業，並維護消費者食安。 

3. 加強入境旅客行李檢查： 
自 8 月起在各機場、港口與財政部關務署合作並調整農委會防檢局之檢疫犬
組執勤時段，針對來自中國大陸入境航班旅客之隨身行李及加強小三通旅客
經由金門、馬祖、澎湖地區入境，或中國大陸直航來臺班機旅客入境之檢疫
作業。 

4. 加重違規旅客之裁罰： 
9/1-12/13 裁罰新臺幣 1萬 5千元計 344 件(大陸 207 件、其他國家 137 件)；
經統計 14 日至 17 日裁罰案件共 53 件，其中裁罰 5 萬元 18 件(中國大陸 17
件、匈牙利 1 件)，3 萬元 33 件(中國大陸 12 件、越南 14 件、泰國、印尼、
馬來西亞各 2 件、緬甸 1 件)，1 萬元 2 件(中國大陸、日本各 1 件)。前揭
違規旅客除我國籍旅客為多外，其中以來自中國大陸籍人士居多，其次依序
為越南籍、菲律賓、泰國、韓國及緬甸等。 

5. 針對電子商務平臺販賣來自疫區肉品之管控作為如下： 
(1) 發函並拜會中華民國無店面零售商業同業公會，轉知該等電商業者持續配

合「疫區及中國大陸豬肉及其產品在網站不得買賣」規定，並協調該公會
及各大電商業者於 12 月 5 日共同成立非洲豬瘟防疫聯盟，配合政府防疫政
策。 

(2) 要求淘寶臺灣分公司建置並公告禁止輸入我國之動植物清單，透過篩檢運
送地址以阻斷下單方式之屏蔽措施，如違規情節重大將直接凍結該商家帳
戶。並於該公司臉書粉絲專頁公告提醒用戶避免購買相關產品。另樂購蝦



皮、奇摩拍賣、露天市集及 PChome 等電商平臺已自主承諾下架中國大陸豬
肉產品。 

(3) 委託臺灣動植物防疫檢疫暨檢驗發展協會持續強化搜尋電商購物平臺（含
小型電商平臺），發現違規販售動植物或其產品案件，即逕行向電商平臺檢
舉。自 106 年 6 月起至 107 年 11 月 30 日計 434 件，其中動物產品計 177
件。 

6. 國內防疫現階段所辦理主要工作羅列如下： 
(1) 加強養豬農民、獸醫師及相關產業業者宣導教育工作各直轄市、縣（市）

動物防疫機關持續辦理非洲豬瘟防疫教育訓練，107 年共 72 場次，計有
4,854 人次參加。另持續透過前揭新聞、社群媒體(臉書及 LINE 群組)、函
文，以及地方防疫機關及產業團體，輔導所轄(屬)養豬業者加強提高業者
警戒心及落實各項養豬場生物安全等措施。 

(2) 每月定期召開「非洲豬瘟及重要豬病防疫措施及執行進度檢討會議」，邀集
各縣市動物機關與產業團體，共同強化各項防檢疫措施。 

(3) 強化源頭三道把關機制： 
a. 豬隻運至肉品市場及屠宰場前，均須由業者自主加強臨床症狀檢查，並

開立健康聲明書。 
b. 各縣市動物防疫機關人員持續至畜牧場現場訪視。 
c. 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執行屠前及屠後檢查，把關畜產品安全。 

(4) 豬隻強化國內廚餘養豬安全性，於 107 年 11 月起透過各縣市政府及鄉鎮公
所依前開名冊逐戶發送宣導單及輔導落實蒸煮，12 月起由各縣市環保機關
協同農政單位針對所轄廚餘養豬場進行聯合稽查，未符規定則依違反「廢
棄物清理法」由地方環保單位裁罰。完成廚餘養豬戶盤點 2,045 場。 

(5) 超前部署國內防疫處置措施之規劃，落實各項非洲豬瘟防範工作，農委會
於 107 年 12 月 26 日辦理「全國非洲豬瘟防疫演習」。 

(6) 倘疫情發生時成立「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啟動跨部會合作，擴大
處理量能，以為即時因應所需。 

民眾 

問：為什麼罐頭和泡麵可以帶進臺灣？有的工廠可能沒有嚴謹的殺菌過程，難
保不會有病毒殘留，若是有心人故意把帶有病毒的豬肉裝進罐頭帶到臺灣怎麼
辦？ 
 
答： 
1.泡麵因其含肉類為經高度加工之動物油脂、萃取物、水解物、精煉物、風味
劑及室溫保存之肉類乾燥粉狀物，風險極低，但因泡麵含肉樣態極多，判斷
不易，建議不要攜入我國，如果已經帶上飛機，則一定要於入境時，向防檢
局檢疫人員申報。 

2.另因商業罐頭製程係經高溫高壓處理可有效不活化病毒，所以可以帶進臺
灣。但因商業罐頭判別標準複雜，不建議民眾自行判斷可否攜帶，最好不要
攜帶，以免誤帶受罰。 

民眾 

問：含有豬油、豬骨的食品（如糕點、火鍋湯底）或含肉類成分的寵物食品可
以帶回臺灣嗎？ 
 
答： 
1. 經精煉之豬油，及含豬油或以豬骨熬製的食品（如糕點、火鍋湯底）因已經

高溫處理，病毒已被殺死，所以可以帶回臺灣。 
2. 含肉類成分的寵物食品不行帶回臺灣，寵物食品（含豬、牛、羊、鹿及禽肉）

或含牛肉成分之寵物食品罐頭應該施行檢疫，符合相關輸入規定才可以。 



民眾 

問：臺灣人（含臺商）到大陸應注意那些事項？ 
 
答： 
在大陸應避免到畜牧場參觀訪問或接觸動物，並請勿攜帶動物產品（如：火腿、
臘肉、肉乾、香腸等加工食品）返國。 

民眾 
問：如果非洲豬瘟來到臺灣，可能會造成哪些影響？ 
 
答：一旦非洲豬瘟入侵，初估可能造成我國 2,000 億元經濟損失。 

民眾 
問：如果在中國購物網站買東西，收到肉製品贈品該怎麼做？ 
 
答：民眾如持有來源不明肉品，應送交防檢局各分局處理。 

民眾 

問：如果國人至非洲豬瘟疫區國家的畜牧場參觀，豬隻糞便可能沾附於鞋底，
入關時是否有針對鞋底進行消毒？ 
 
答： 
國際機場皆設有消毒毯，如豬隻糞便沾附於鞋底，入關時會針對鞋底特別消
毒。防檢局建議民眾不要前往國外畜牧場參觀，如有，入關時請主動洽詢動植
物檢疫櫃檯，檢疫人員會協助進行鞋底消毒及防疫宣導。 

民眾 

問：除了非洲豬瘟的疫情防範相當重要外，還有哪些動物產品也是不能攜帶入
境，需要民眾特別注意？ 
 

答： 
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34 條第 22 項規定，旅客攜帶動物產品入境並申請檢
疫，提醒大家以下動物產品禁止攜帶入境： 
1. 肉類(包含：生鮮、熟、冷凍、冷藏、乾燥…等)、未煮熟蛋(製)品。 
2. 加工肉製品（含真空包裝者）：肉鬆蛋捲、熱狗、香腸、火腿、月餅（含肉）、

肉粿、臘肉、肉乾、肉粽、肉燕皮、鴨胗 (鴨胃) 、雞翅、鳳爪 ...等。 
3. 燕窩（夾雜有血液、羽毛、糞便及其他雜污）。 

民眾 

問：如果逕自帶豬肉或豬肉製品回來，會受到哪些罰則？ 
 
答： 
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修正第 45 條之 1：「旅客或服務於車、船、航空器人員
未依第34條第 2項規定申請檢疫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提醒出入相關地區旅客勿攜帶家畜肉類製品，避免受罰，共同保護臺灣養豬產
業。 

民眾 

問：國外回臺的班機有提供豬肉餐點，如果有人把餐點帶下機該如何處理？ 
 
答： 
若旅客把國外回臺班機上的飛機餐（含肉者）帶下機，應主動申報檢疫，如遭
X 光機或檢疫犬查獲，將依法開罰。 

民眾 

問：飛機餐的廚餘如何處理？ 
 
答： 
飛機餐的廚餘皆由 4 家空廚統一收集銷燬，防檢局轄區分局不定期前往查核是
否按照標準作業流程處理空廚廚餘。 



民眾 
問：現在一般民眾對於廚餘應該怎麼處理？ 
 
答：交由垃圾車廚餘回收處理。 

民眾 

問：外籍人士如攜帶豬肉製品入臺，罰金如何收繳？如果旅客已離臺，又該如
何催繳？如有催繳又拒繳，政府有辦法針對外國人在他們國家的財產進行強制
處理嗎？ 
 
答： 
外籍旅客如違規攜帶豬肉製品入臺遭罰，檢疫同仁將當場開立裁處書及繳款
單，請其簽收，並協助其就近到機場金融機構櫃檯以現金或現場信用卡繳納。
如無法當場繳納，可於繳款期限內在國內各銀行繳納或跨行轉帳。受罰人亦可
依法申請分期繳款，防檢局同意後依約定按期繳款。外籍受罰人如逾期未繳款
且已離境，則依「行政執行法」寄送催繳函請我國外交部駐該國代表處完成送
達。倘逾期未繳款，將依「行政執行法」移送行政執行署針對其臺灣財產及收
入進行清查及收取罰鍰。 

民眾 

問：市面販售中國臘肉製品有無進行稽查？ 
 
答：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長期執行例行市售肉品來源查核，於中國大陸非洲
豬瘟疫情擴大後，即加強查核有販售中國大陸及東南亞食品之商店，防檢局於 
107 年 12 月 1 日起派員配合共同查核，預計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全臺
（含金馬地區）至少 134 店家之市面查核。針對民眾檢舉特定具體店家，啟
動安康專案會同財政部關務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內政部警政署主動發動查
緝；另動員中央畜產會人員，於 107 年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17 日訪查 10 縣市
100 處商家，有 45 家販賣豬肉產品。依以上途徑目前尚未查獲來自中國大陸肉
品。 

民眾 

問：新聞上說香腸、臘肉裡面都還能測出病毒，非洲豬瘟的病毒可以存活多久？
還是它永遠都不會消失？ 
 
答： 
非洲豬瘟病毒存在於環境時間於冷藏豬肉 100 天、冷凍豬肉 1,000 天、豬舍 1
個月、糞便室溫下可存活 11 天。 

民眾 
問：現在哪些地方有非洲豬瘟疫情？ 
 
答：截至目前為止非洲有 29 個國家，歐洲地區 17 個國家。 

民眾 

問：現在中國大陸非洲豬瘟的疫情程度為？ 
 
答： 
中國大陸非洲豬瘟疫情，自本(107)年 8 月 3 日遼寧省首次發生後，至 12 月 25
日已擴及 23 省/市/區，達 102 案例，疫情仍持續擴散。鄰近金門、馬祖之廣
東省、福建省及浙江省均已有疫情。 

民眾 

問：民眾該如何防範非洲豬瘟入侵與配合政府政策？ 
 
答：  
民眾出入境請勿攜帶任何肉類製品回臺灣，如果前往疫區或接觸疫區畜禽動
物，回臺後務必清潔沐浴更衣，1 週後始可再進入養豬場與飼養場。 



民眾 

問：哪邊可以索取英文及越文、印尼文、泰文等東南亞語系的非洲豬瘟宣傳資
料供一般民眾協助宣傳？ 
 
答：  
防檢局已製作中(繁體、簡體)、英、越語之非洲豬瘟宣傳資料，公告於防檢局
網站非洲豬瘟專區/平面文宣項下供下載，如有需求請就近洽基隆分局：
02-24247363、新竹分局：03-3982663、臺中分局：04-22850198、高雄分局：
07-8015880。 

民眾 

問：除了燕皮、鳳凰卷外，有哪些食品其實含有豬肉成分，從名稱卻不易辨認？ 
 
答：  

常見旅客誤攜帶入境遭查獲不得輸入之應檢疫含豬肉產品為：肉粽、水餃、披
薩、月餅、杏仁餅、雞仔餅、三明治、漢堡、肉鬆蛋捲、肉鬆蝦餅；另常見不
得輸入之應檢疫含家禽肉產品為：鴨腎、雞翅、鳳爪、胚胎蛋(如鴨仔蛋)、皮
蛋、生鹹蛋、直接採摘未經加工處理之燕窩等，以上均為應申請檢疫的動物產
品。 

民眾 

問：除了罰金及罰鍰之外，未來是否會實施強制講習課程或拘役，以提高嚇阻
效果及教育違規者？ 
 
答：  
目前對違規輸入之受處分人，依其情節輕重移送法院或處行政罰鍰，尚無法源
可實施強制講習課程或拘役，未來將納入修正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之考量，以
儆效尤，達警惕之效。 

民眾 

問：目前機場、港口均加強檢查，檢疫犬的數量會不會不夠？如何改善？ 
 
答：  
目前防檢局已有 47 組檢疫犬組訓練完成，業已上線執勤，規劃於 108 年度擴
增到 50 組。為因應中國大陸非洲豬瘟疫情延燒，加強對旅客行李檢查，未來
防檢局將積極爭取經費，及尋找適合犬隻以進行培訓，充實檢疫犬組之基本汰
換與精進嗅覺辨識能力。 

民眾 

問：漁船船員涉嫌走私疫區肉製品之處罰為何？ 
 
答： 
1. 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 第 45-1 條旅客或服務於車、船、航空器人員未依

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檢疫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2. 依懲治走私條例第 2 條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3. 依漁業法： 
(1) 涉案船員經關稅等機關核予處份且走私物品完稅價格在50萬元以上或經判

決有罪者以違反漁業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漁船船員管理規則第 31 條，依
漁業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第 1 次核處收回漁船船員手冊或幹部船員執業
證書 3 個月，二次核處收回漁船員手冊或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6 個月，第 3
次核處收回漁船船員手冊或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1 年，第 4 次核處撒銷漁船
船員手冊或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2) 涉案船員經關稅等機關核予處分且走私物品完稅價格未達 50 萬元者，第 1
次予以行政指導，其後每次違規依個案收回漁船員手冊或幹部船員執業證
書 2 個月以下。 



民眾 

問：新聞提到以「漂白水:水=2:3」的比例調製而成的混合液，能有效殺死非
洲豬瘟的病毒是正確的訊息嗎？ 
 
答： 
依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資料，為防範非洲豬瘟病毒，可將 2%次氯酸鈉
(sodium hypochlorite)用於環境衛生消毒。一般市售漂白水的有效氯濃度約
為 5％-15％，以「漂白水:水=2:3」的比例調製後，有效氯濃度約為 2％-6％，
故可用於環境之清潔消毒。 

民眾 

問：膠原蛋白和軟骨素等豬皮、豬骨提煉出的保健食品是否可以帶回臺灣？ 
 
答： 
膠原蛋白和軟骨素及其製成產品，雖提煉自豬皮豬骨，然經高度加工，其傳播
疫病風險性低，非屬應施檢疫品目，然屬食品類，且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另有相關規範，如有相關問題請洽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電話：
02-27878000）。 

民眾 

問：非洲豬瘟病毒是否會透過水體傳染？ 
 
答： 
非洲豬瘟病毒只會感染豬，不會感染魚，故病毒也不會透過魚類增殖，又若非
洲豬瘟病毒進入大量體積的水中如河川或湖泊，病毒濃度將快速被稀釋到低於
豬隻最低感染劑量，故非洲豬瘟病毒不易透過水體傳播。 

民眾 

問：如果有人在網路上散佈非洲豬瘟疫情的不實消息會怎麼懲處？ 
 
答： 
如有民眾散布有關動物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流行疫情消息，可
由地方動物防疫機關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43 條第 3 款處新臺幣 5 萬元以
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民眾 

問：春節返鄉旅客大增，如何加強把關？有無增加檢疫人力？ 
 
答： 
因應春節返鄉旅客，農委會持續與財政部關務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等邊境查
緝機關合作，針對非洲豬瘟等疫病入侵風險較高之管道如旅客行李、網購快遞
貨品、國際郵包等，以 X 光機、檢疫犬及人員查檢的方式加強查察。為強化檢
疫效能，農委會防檢局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已增加 18 名檢疫助理人力，其中
有 15 名分布在各邊境機場港口，以因應中國大陸疫情日趨嚴峻的挑戰。 

豬農 

問：感染的豬隻會發生什麼症狀？如何看出豬隻已被傳染？ 
 
答： 
1. 發病豬隻，特徵為發高熱及皮膚呈現紫斑點，全身內臟的出血，尤以淋巴

結，腎臟和腸粘膜最明顯，脾臟極度腫脹。 
2. 病程分甚急、急、亞急與慢性等四種。甚急性：發燒、突然死亡，無其他

症狀。急性：高燒、食慾尚有、死亡前食慾廢絕、呼吸快、精神不良、四
肢、耳、皮膚發紺、嘔吐、下痢、死亡，為期 7 天。亞急性：發燒，3-4 星
期。慢性：病狀不明顯，持續數月。 

豬農 
問：目前有藥或是疫苗可以醫治嗎？ 
 
答：目前尚無藥物可供治療及疫苗施打。 



豬農 

問：豬瘟的病毒只在豬隻間傳染嗎？還是也會傳染給其他動物？  
 
答： 
造成家豬及野豬的急性、惡性傳染病，所有品種和年齡的豬均可能感染。 

豬農 

問：萬一感染隱匿疫情會如何？ 
 
答： 
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40 條規定，未依規定主動通報者，除處新臺幣 5 萬
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其撲殺動物亦不予補償。 

豬農 

問：臨床發現非洲豬瘟疑似案例，經採樣後送驗需多久時間可知道結果？ 
 
答： 
經畜衛所於收到檢體後二十四小時內完成 PCR 檢測，結果呈非洲豬瘟病毒核酸
陽性者，以全場豬隻撲殺為處置原則。 

豬農 

問：養豬戶如何掌握最新疫情資訊（含大陸及臺灣）？ 
 
答： 
農委會持續續透過 OIE 或其他訊息管道，掌握非洲豬瘟於國際間疫情發生狀態
(尤其中國大陸)，透過公文、新聞稿、臉書（防檢局-防疫小尖兵）、廣播、LINE
等方式，即時傳送給各縣市動物防疫機關及產業團體，並請轉知及輔導所轄
（屬）偶蹄類動物飼養業者（包含工作人員）。 

豬農 

問：對於非洲豬瘟的來襲，養豬業者在這時候可以做哪些防範？ 
 
答： 
國內畜牧業者應避免至疫區國家牧場或屠宰場參訪，倘有赴疫區國家參訪旅
遊，返國後亦須淋浴、更換衣鞋及澈底消毒，隔 1 週後始可再進入動物飼養場，
並持續落實門禁管制及場內各項生物安全工作。另利用廚餘餵飼之養豬場，應
符合環保署規範，廚餘應經高溫蒸煮並持續攪拌，且維持中心溫度 90℃以上，
蒸煮至少 1 小時以上後始可供應餵飼豬隻。 

豬農 

問：雲林縣「公所收集之廚餘全面禁止作為養豬使用」及「餐廳等事業廢棄物
禁止廚餘養豬」之政策是否有罰則？自何時起開罰，罰金為何？開罰之法源依
據為何？ 
 
答： 
待公告廚餘不可作為養豬業之飼料使用後；若無再利用資格而收受廚餘作為飼
料使用，將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1 條，告發處分（罰鍰金額為 6,000 至
3,000,000 元）。 

豬農 

問：針對雲林縣禁用廚餘養豬政策之實施，縣內有多少廚餘養豬戶會受影響？
該項政策實施期程會多久？是否會造成豬價上揚幅度過大？  
 
答： 
1. 目前本縣餵飼廚餘場 75 場、豆渣及下腳料 29 場，合計 104 場，禁廚餘養

豬以 75 場廚餘養豬影響較大。 
2. 本縣廚餘養豬頭數約 4 萬 5 千頭,約占本縣飼養頭數 3%,應不會造成豬價漲

幅。 

豬農 
問：使用飼料養豬之差額補助如何申請，補償金如何計算？資格如何認定？ 
 



答： 
1. 飼料差額補助每頭補助 2,200 元，依實際飼養頭數補助，以牧場登記證或飼

養登記證頭數為上限。如無牧場登記以豬舍面積換算最高飼養頭數為上限。 
2. 可至各鄉鎮公所農業課申請，受理期間 108 年 1 月 2 日至 3 月 31 日止。 
3. 認定資格實際以廚餘豬場為準。 
 
 
 
 
 
 
 
 
 
 
 
 
 

豬農 

問：自願離牧的豬農補償金如何計算？(含畜舍、廢水處理設備補助計算方式) 
 
答： 
離牧補助包含畜舍、廢水處理設施及拆除費用；另再給予離牧獎勵金，計算方
式如措施表： 
 
 
 
 
 
 
 
 
 
 
 
 

豬農 

問：廚餘養豬場改吃飼料之補助對象是否僅限於各地方政府聯合稽查之廚餘養
豬場 2,045 場？ 
 
答： 
廚餘養豬場改吃飼料之補助對象以各地方政府聯合稽查之廚餘養豬場 2,045 
場為原則；惟非屬前揭 2,045 場之廚餘養豬場有申請改吃飼料之補助需求，
如經地方政府審認尚符土地合法使用之相關資格，亦可納為補助對象 

豬農 

問：申請補助頭數是以各地方政府聯合稽查為上限，或是以實地清點為上限？ 
 
答： 
領有畜牧場登記證或畜禽飼養登記證者，以其登記證登載頭數為上限；未領有
畜牧場登記證或畜禽飼養登記證者，則以豬舍(有隔欄、飲水餵飼等基本設施)



面積換算最高飼養頭數為上限(每頭 1 平方公尺)，如現場可確認頭數且少於上
限者以現場頭數為主。 

豬農 

問：經補助全場改吃飼料之廚餘養豬場是否需移除廚餘蒸煮設備？ 
 
答： 
本補助計畫無要求經補助改吃飼料之廚餘養豬場需移除廚餘蒸煮設備。 

豬農 

問：經補助全場改吃飼料之廚餘養豬場是否仍可以豆渣、廚餘、蛋捲、麵包等
餵飼豬隻？ 
 
答： 
經補助全場改吃飼料之廚餘養豬場不得使用豆渣、廚餘、蛋捲、麵包等餵飼豬
隻。 

豬農 

問：經補助全場改吃飼料之廚餘養豬場須經多久時間才可再次使用廚餘餵豬？ 
 
答： 
經補助全場改吃飼料後，十年內不得再以廚餘飼養，一旦查獲則立即停止補
助，並追繳已補助經費。 

豬農 

問：畜牧場或畜禽飼養場之租用人是否具有申請資格？ 
 
答： 
本計畫補助對象為畜牧場或畜禽飼養場之負責人，惟畜牧場或畜禽飼養場之負
責人可出具委託書予承租人(申請人)，再由承租人(申請人)提出補助申請。 

豬農 

問：是否有補助飼料給飼設備？ 
 
答： 
本計畫無補助飼料給飼設備，如改吃飼料之廚餘養豬場有購置飼料給飼設備需
求，惟因資金短缺，可向本會農業金融局或各地農會洽詢農業低利貸款相關事
宜。 

豬農 

問：未領有畜牧場登記證或畜禽飼養登記證者之豬舍面積測量如何執行？ 
 
答： 
未領有畜牧場登記證或畜禽飼養登記證者之豬舍面積測量由豬場所在地鄉
（鎮、市、區）公所執行，惟倘需技術協助，可洽請農委會畜產試驗所派員。 

豬農 

問：改吃飼料補助是申請日起即改用飼料餵飼還是核定後改用飼料餵飼？ 
 
答： 
符合改吃飼料補助條件(土地合法使用者)之廚餘養豬場得自申請日起即改用
飼料餵飼豬隻，毋須俟核定後始改用飼料餵飼。 

政府 

問：如國內發生豬瘟確診案例，方圓幾公里內要人車控管？方圓幾公里內要全
場撲殺？哪個單位要去執行撲殺？豬要怎麼殺？豬屍要如何清運？殘體要怎
麼處理？要送去哪裡焚化？機具要怎麼調度？人員要從哪裡徵調？什麼單位
要來消毒？ 
 
答： 
1. 國內發生豬瘟確診案例，方圓 3 公里內要人車控管。 
2. 案例發生場需全場撲殺，該場周邊半徑 3 公里(含)內之養豬場則進行臨床檢

查、血清學調查、擴大消毒、移動管制 14 天，監測期間檢出非洲豬瘟感染



場，比照案例發生場撲殺及其周圍場後續防疫方式處理。 
3. 執行撲殺單位：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20 條規定，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

應依動物防疫人員之指導，即時撲殺，並予以燒燬、掩埋或化製之。 
4. 撲殺方式：選擇使豬隻痛苦較少之方法、縮短人道處理時間、防止疫情擴散、

避免防疫人員暴露於危險的環境中為原則。目前有注射藥物法及電擊法。 
5. 豬屍清運：需以密閉式車輛載運，防止血水或排泄物滴漏造成污染。 
6. 殘體處理：豬屍體可以化製、焚燒及掩埋等方式處理。 
7. 豬屍體可以送至垃圾焚化場或就地焚燒處理。 
8. 機具調度：屍體攪碎機目前防檢局於雲林縣、臺南市及屏東縣各放置 1 台，

如有需要可向相關縣市借調，鏟土機、挖土機及清運車等機具則由各縣市自
行僱用。 

9. 人員徵調： 
(1) 移動管制、檢體採樣、訪視調查、評價等相關人員由縣市動物防疫機關及

鄉鎮市公所人員負責。 
(2) 撲殺工作主要由僱請之撲殺臨時工負責，如僱請撲殺臨時工不足，則請求

國軍協助幫忙。 
10. 消毒單位： 
(1) 平時(無疫情時)消毒：由畜主負責。 
(2) 平時(無疫情時)豬場、屠宰場、肉品市場及化製場周邊公共區域消毒：由

動物防疫所協助。 
(3) 發生場撲殺清場後之消毒由動物防疫機關協助。 
(4) 撲殺場周邊公共區域消毒由各鄉鎮市清潔隊及動物防疫所協助。 
(5)發生場撲殺完至復養期間之消毒工作由畜主負責。 

政府 

問：1978 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附近的郊區及貧民窟也爆發過非洲豬瘟，但經該
國處理後於 1984 年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認定已脫離疫區。巴西的
防範經驗對於本國防範非洲豬瘟疫情有何借鏡參考之處？ 
 
答：禁止使用廚餘餵豬，進行分區處理，撲殺疫區的豬隻，監控風險區豬隻的
行動與健康狀況。 

政府 

問：政府禁陸客參觀牧場的原因？為期多久？臺灣人從大陸回來是否也會有防
範措施？ 
 
答： 
1.中國大陸仍為重大畜禽水產動物疫病之疫區，有關大陸人士來臺參訪行程勿

將畜禽養殖及交易場域、觀光牧場、休閒農場、漁場等地點列入，如因生意
往來及技術交流所必需，該等人需於入境後第 8 天後始可拜訪客戶並前往參
觀及技術交流，且該等人進入地點場域前，應淋浴、更換衣鞋或澈底消毒，
並且確實按所提供行程表活動，不得行程期間又往返兩岸，以維國內動物健
康及產業安全。 

2.我國偶蹄類動物飼養業者（包含工作人員）倘從中國大陸返國，至少 1 週後
始可進入畜舍，進入畜舍前，應淋浴、更換衣鞋或澈底消毒，保障人員及家
畜健康安全。 

學校 

問：雲林縣內學校午餐是自行營運，廚餘的回收是由公所清潔隊處理，部分偏
遠地區學校是由養豬戶自行回收，學校的廚餘是否也是要全面配合？如何回
收？ 
 
答： 



全縣各級學校單位應配合本縣防疫行動落實廚餘回收處理管至，其產生之廚餘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5 條及第 12 條相關規定辦理，可交由本縣各鄉鎮市清潔
隊清運回收。 

學校 

問：如何加強學校學生對於防範非洲豬瘟的教育或宣導？ 
 
答： 
加強對學校學生宣導民眾出入境請勿攜帶任何肉類製品回臺灣，如果前往疫區
或接觸疫區畜禽動物，回臺後務必清潔沐浴更衣，1 週後始可再進入養豬場與
飼養場；也不要攜帶或由電子商務平台購買寄送疫區肉製品回臺。 

學校 

問：學校是否要增購廚餘分類設備，區分生廚餘及熟廚餘來處理？ 
 
答： 
學校產生之廚餘屬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應依照回收方式分為生、熟廚餘兩
類，可直接交由本縣清潔隊清運回收，另規劃未來於學校補助設置落葉堆肥、
生廚餘堆肥設施，將落葉、生廚餘於現地進行堆肥處理，於校園內建置堆肥設
施，並將堆肥成品用於校園或結合社區進行推廣使用，藉此作為環境教育設
施，教導資源循環再利用教育。 

學校 

問：是否會跟教育部合作，於各級學校進行長期宣導？ 
 
答： 
為達全民宣導之效，農委會防檢局已於 107 年 9 月 10 日及 12 月 26 日兩度函
請教育部宣導學校教職員、學生及家長，為防範中國大陸非洲豬瘟疫情入侵，
勿購買中國大陸肉製品及自中國大陸攜帶肉製品返國。農委會將持續與教育部
合作，印製宣導單張，請該部透過縣市政府教育局發送予各級學校進行持續性
宣導。 

餐廳 

問：餐廳等事業廢棄物衍生之廚餘該如何處理？ 
 
答： 
雲林縣餐廳等事業廢棄物衍生之廚餘可交由合法清除、再利用業者清運至合法
之再利用機構作為培養土原料、有機質肥料原料或生質再生能源之燃料原料或
燃料使用。 

 


